南通市通州区行政中心中央空调系统升级改造项目
踏勘现场承诺书
致：南通市通州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踏勘现场人员姓名）因参与 “南通市通州区行政中心中央空调系统升级改造项目”（以下简称 “本项目”），需前往采购人指定现场开展踏勘工作。鉴于采购人项目场所的特殊性，同时为严格落实项目场所安全管理的各项规定，确保现场踏勘工作安全有序进行，本单位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服从管理要求
1、踏勘前主动向采购人提交参与踏勘人员名单（含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），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参与踏勘，不擅自增加或更换踏勘人员；
2、严格按照采购人本项目招标文件中约定的时间和区域开展踏勘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擅自进入除项目踏勘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；
3、踏勘过程中听从采购人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与安排，对踏勘范围、内容等疑问，仅向指定工作人员咨询，不随意向其他无关人员打听。
二、严守保密规定
1、未经采购人允许，不携带任何录音、录像、拍照、存储类电子设备（如手机、相机、U 盘、录音笔等）进入踏勘现场。
2、踏勘过程中不记录、不复制任何涉密信息、内部管理文件及敏感数据（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布局、设备参数、人员信息等）；
3、接触到的采购人内部信息（含非涉密但未公开的办公信息）均视为保密信息，不向本单位参与踏勘人员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泄露、传播，也不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用途；
4、踏勘结束后，不得滞留现场或在周边区域徘徊，不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未公开的现场信息。
三、规范人员行为
1、参与踏勘人员知晓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及采购人管理要求，踏勘期间应衣着整洁、言行文明，不喧哗、不吵闹，不干扰采购人正常办公秩序；
2、严格遵守现场安全管理规定，不触碰、不操作现场设备设施，不损坏、不挪动现场物品；若因自身行为导致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，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四、承担违约责任
1、若踏勘人员违反上述任何条款，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踏勘资格，并由踏勘人员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；
2、因踏勘人员违反承诺导致采购人遭受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、声誉损失、信息泄露风险等）的，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；若涉嫌违法犯罪，将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五、其他约定
1、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项目采购活动终止之日；
2、本承诺书是本人参与本项目相关活动的重要依据，与本项目投标文件、合同（若中选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
3、若踏勘人员未履行上述承诺，采购人有权将踏勘人员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向相关监管部门通报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单位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承诺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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